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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国浩京证字【2023】第 1533 号 

 

致：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其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出具了《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 

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了《关于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020123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本所律师就《问询函》中发行人律师需要说明的有关问题，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不一致之

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用语的含义与《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书》及本所律师出具的其他文件中用语的含义相同。本所在《律师

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及声明的事项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注册管理办法》《编报规则 12 号》《执业办

法》和《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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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的有关事实及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

和事实进行了查验，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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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询函》问题 2 

发行人本次拟向实控人王泽宁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2 亿元，拟分别用于品牌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一）和运营服务支持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

目二）。项目一投资包含总部中心购置费用 3,000 万元，门店建设投资费用

9,356 万元，将在安徽、河南、山东三个省份的重点城市开设共计 100 家量贩零

食门店，发行人现有好想来、来优品、陆小馋等多个量贩零食品牌，募投项目

中直营门店的开店规划为陆小馋品牌，投资利润率为 15.73%，实施主体为持

股 52%的南京万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万兴），王泽宁持有该公

司另外 48%股份。募投项目二主要在河南驻马店、洛阳、山东潍坊等地区建设

完善零售仓储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和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万兴。目

前尚未明确王泽宁是否会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南京万兴进行同比例增资或借

款。根据申报文件，关联方含羞草（江苏）有限公司和江苏含羞草农业有限公

司是国内果干及坚果的知名供应商，募投项目实施将新增对关联方的采购量。

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中，日产 60 吨真姬菇工厂化生产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三）

尚未实施，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募资金使用进度为 44.66%。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实控人王泽宁认购资金来源，是否具备相应的资

金实力，是否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

关联方资金用于认购的情形；是否存在发行人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

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认购资金是否来源于股权质押的，发行完成后是否存

在高比例质押风险以及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2）实控人王泽宁是否已有明确

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南京万兴进行同比例增资或借款的安排，相关安排是否可

能损害上市公司利益；（3）募投项目投资构成具体明细情况，相关投向的具体

含义，投资金额测算是否谨慎合理，本次募集资金视作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是

否符合相关规定；募投项目涉及租赁场地的，相关租赁场地是否存在权属瑕

疵，是否已经签署相关租赁协议，租期是否与运行期限相匹配，是否存在场地

落实风险；（4）总部中心建设的地点及预计购置的房屋面积，结合目前房产情

况及人员办公等情况，说明总部中心建设的必要性，购买后是否全部自用，是

否存在对外出租的可能；（5）结合量贩零食市场规模以及竞争情况、发行人量

贩式零食业务模式、同行业可比公司线上线下销售及趋势情况、报告期内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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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数据、目前单店盈利情况以及投资回收期情况、陆小馋品牌与其他品牌的

差异及市场竞争力等内容，说明建设募投项目一的必要性及合理性，结合在三

个省份销售情况说明选址合理性，以及是否确定了具体的地、县市作为开店地

点，相关项目是否具备后发优势，相关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是否存在

无法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6）结合量贩零食增长情况、已建在建拟建门店数

量、货品存储或配送需求情况、所建仓库是否全部自用等，说明项目二新建仓

储场地的是否与当地销售及实际需求规模相匹配，规划规模是否合理，相关建

设是否具有必要性，是否出现仓库闲置的情况；（7）结合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类

型、定价模式、定价公允性等，量化测算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新增关联交易的

金额及占比情况，说明募投项目实施是否会新增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8）说

明项目三尚未实施的原因，是否存在市场需求变化或竞争环境变化等不利风

险，是否存在延期或变更的风险，前次募集资金是否按计划使用；（9）结合本

次募投项目、现有资本性支出未来新增折旧摊销费用情况，量化说明新增折旧

或摊销对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10）结合合并报表科目情况，说明发行人自

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发行人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具

体情况，是否涉及募集资金的调减；（11）根据申报材料，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

内。如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同意注册文件，则有

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有效期设

置了自动延期条款，请发行人规范股东大会有效期。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9）中的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3）

（10）并出具明确核查意见。 

答复： 

一、募投项目投资构成具体明细情况，相关投向的具体含义，投资金额测

算是否谨慎合理，本次募集资金视作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募投项目涉及租赁场地的，相关租赁场地是否存在权属瑕疵，是否已经签署相

关租赁协议，租期是否与运行期限相匹配，是否存在场地落实风险。 

（一）募投项目投资构成具体明细情况，相关投向的具体含义，投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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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是否谨慎合理 

1、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预计建

设期为 2 年，项目总投资 12,603.12 万元，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 12,356.00 万

元。项目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总额 

1 总部中心购置费用 3,000.00 3,000.00 

2 门店建设投资费用 9,356.00 9,356.00 

2.1 门店场地租赁费用 3,856.00 3,856.00 

2.2 门店场地装修费用 3,500.00 3,500.00 

2.3 铺货费用 2,000.00 2,000.00 

3 基本预备费 2% 247.12 0.00 

合计 12,603.12 12,356.00 

①总部中心购置费用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本次募投项目拟投入 3,000.00

万元用于总部中心购置，场地购置面积根据本公司实际需求确定，购置单价参

考当地市场价格进行估算。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从事量贩零食业务的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及发行人的

说明，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量贩零食板块办公及运营面积合计约

15,095.75 平方米（不含仓储），公司量贩零食板块员工合计 1,943 人（不含直

营店员工），人均办公面积为 7.77 平方米，量贩零食板块人均办公面积较低。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随着公司量贩零食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公司将进一步扩充

人员，现有的办公场所无法满足业务增长的需求。 

因此，发行人购置房产建立总部中心具有必要性，总部中心购置费用具有

谨慎性与合理性。 

②门店建设投资费用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6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拟在河南、安徽、山东三个

地区开设直营门店 100 家，具体门店分布规划如下： 

单位：家 

地区 
第一年  第二年 

新增地级市门店 新增县级市门店 新增地级市门店 新增县级市门店 

河南 14 6 12 4 

安徽 12 6 8 4 

山东 14 6 10 4 

合计 40 18 30 12 

本项目合计投入 9,356.00 万元用于这 100 家门店的建设投资，具体规划如

下： 

I 门店场地租赁费用 

本项目门店场地租赁费用合计 3,856.00 万元。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各地地

级市、县级市单店租赁费用预测如下： 

租赁费

用 

第一年 第二年 

地级市门店租赁费

用（万元/年） 

县级市门店租赁

费用（万元/年） 

地级市门店租赁

费用（万元/年） 

县级市门店租赁

费用（万元/年） 

河南 25 18 25 18 

安徽 28 19 28 19 

山东 28 19 28 19 

募投项目的 100 家门店的面积计划如下： 

地区 店铺数 
单店营业面积（平方

米） 
营业面积（平方米） 

地级市 70 200 14,000 

县级市 30 150 4,500 

合计 100 185 18,500 

由此预测各地地级市、县级市租赁费用如下： 

区域 

第一年 第二年 

地级市门店租赁

费用（万元） 

县级市门店租赁

费用（万元） 

地级市门店租赁费

用（万元） 

县级市门店租赁

费用（万元） 

河南 350.00 108.00 650.00 180.00 

安徽 336.00 114.00 560.00 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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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392.00 114.00 672.00 190.00 

合计 1,078.00 336.00 1,882.00 560.00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直营店信息，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存续直营店

的年租赁费用如下： 

省份 店铺平均租金（元） 
店铺平均营业面积

（平方米） 

每平米营业面积租金

（元/平方米） 

安徽省 486,800.00 122.43 3,976.04 

福建省 277,717.29 137.23 2,023.74 

广东省 190,283.08 136.99 1,389.08 

河北省 241,545.45 156.44 1,544.05 

河南省 391,932.29 175.29 2,235.88 

湖北省 260,000.00 176.33 1,474.55 

江苏省 283,379.94 92.74 3,055.60 

山西省 267,916.67 156.33 1,713.75 

上海市 400,416.00 138.00 2,901.57 

平均值 278,714.47 132.89 2,097.35 

注：此处的营业面积指该门店商品陈列、销售商品的场所的面积，不包括该门店附属

的仓库面积。 

按照每平方米租金 2,097.35 元/平方米的单价，以及募投项目单店 185 平米

进行测算，募投项目单店租金 38.80 万元，高于目前单店 18 万元-28 万元的募

投预测值。 

因此，本次募投项目测算中的门店数量与面积系参考公司现有门店租赁情

况得出，预测租赁单价系结合公司现有门店价格水平与当地市场价格进行估

算，具有谨慎性与合理性。 

II 门店场地装修费用 

本项目门店场地装修费用合计 3,500.00 万元。根据公司提供的直营店的情

况，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存续直营店（剔除收购而来及加盟转直营的

门店）每平方米营业面积装修费用为 1,585.28 元。按照每平方米装修费用以及

募投项目单店 185 平方米进行测算，募投项目单店装修费用 29.33 万元。该费

用低于目前的募投项目 35 万元的预测值，主要原因为募投项目计划开设的为各

城市的旗舰店，装修标准会较目前门店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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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募投项目中门店场地装修费用系参考公司现有门店装修水平，

具有谨慎性与合理性。 

III 铺货费用 

本项目铺货费用 2,000.00 万元。根据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存

续直营店的情况，直营店（剔除收购而来及加盟转直营的门店）开店时期的首

期铺货费单价为 1,545.22 元/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首期铺货费用及募投项目单

店 185 平方米进行测算，募投项目单店铺货费用 28.59 万元，高于目前的募投

项目预测首次铺货费用，因此，本次募投项目铺货费用测算具有谨慎性与合理

性。 

③基本预备费 

本项目基本预备费预计金额为 247.12 万元，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投入。 

2、运营服务支持建设项目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运营服务支持建设项目预计建

设期为 2 年，项目总投资 7,796.88 万元，本次拟投入募集资金 7,644.00 万元。

项目投资构成包括仓储基地建设费用 3,792.00 万元，运营支持人员费用 852.00

万元，推广费用 3,000.00 万元，基本预备费 152.88 万元。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总额 

1 仓储基地建设费用 3,792.00 3,792.00 

1.1 场地租赁费用 2,500.00 2,500.00 

1.2 场地装修费用 750.00 750.00 

1.3 设备投资费用 542.00 542.00 

2 运营支持人员费用 852.00 852.00 

3 推广费用 3,000.00 3,000.00 

4 基本预备费 2% 152.88 0.00 

合计 7,796.88 7,644.00 

投资构成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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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仓储基地建设费用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本次募投项目

拟在河南驻马店、洛阳及山东潍坊等地区建设合计 5 个仓储基地，仓储基地建

设费用合计 3,792.00 万元，具体规划如下： 

I 场地租赁费用 

根据公司提供的仓库及相关场地租赁、装修情况，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仓库租赁费用平均约为 181.23 元/平方米，仓库面积平均约为 15,000

平方米。按此测算，募投项目每个仓库租赁费用为 271.85 万元，与募投项目预

测的每个仓储基地 250 万元/年基本一致。 

II 场地装修费用 

本项目仓储基地的装修费用合计 750.00 万元。装修价格按照每个仓储基地

150 万元进行估算。根据发行人的说明，目前公司使用的仓库主要为租赁的已

经装修完毕的仓库，公司在购置完叉车、货架等设备后即可投入运营；募投项

目涉及的仓库，公司计划按照品牌风格进行统一装修，参考市场价格按照每个

仓储基地 150 万元进行装修费用的估算，具有谨慎性与合理性。 

III 设备购置费用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目前公司的仓库设备购置费用平均为 146.96 元/平方

米。按照每个仓库面积平均约 15,000 平方米进行测算，募投项目每个仓库设备

购置费用为 220.45 万元，高于募投项目预测的每个仓储基地设备购置费用

108.40 万元。本募投项目中设备数量基于公司历史经验与该项目实际需求确

定；设备单价主要参照相同或类似规格/型号设备的市场价格、供应商询价确

定，具有谨慎性与合理性。 

②运营支持人员费用 

本项目运营支持人员费用 852.00 万元，包括办公人员与运营人员的工资。

项目所需人员数量与工资水平系结合公司历史水平与项目实际需求得出，具有

谨慎性与合理性。 

③推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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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推广费用 3,000.00 万元，预计在小红书、抖音、微博等平台每年分

别投入 600、600、300 万元，用于公司量贩零食品牌线上平台的账号运营与品

牌推广。相关投资方向及金额系公司进行了一定的市场评估以后得出，具有谨

慎性与合理性。 

④基本预备费 

本项目基本预备费预计金额为 152.88 万元，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投入。 

（二）本次募集资金视作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本次募集资金

视作补充流动资金的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项 总投资金额 
拟用募集资金投

资金额 

募集资金中视同

补充流动资金的

金额 

品牌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 

1.总部中心购置费用 3,000.00 3,000.00 0.00 

2.门店建设投资费用 9,356.00 9,356.00 5,856.00 

2.1 门店场地租赁费用 3,856.00 3,856.00 3,856.00 

2.2 门店场地装修费用 3,500.00 3,500.00 0 

2.3 铺货费用 2,000.00 2,000.00 2,000.00 

3.基本预备费 2% 247.12 0.00 0.00 

小计 12,603.12  12,356.00  5,856.00  

运营服务支持

建设项目 

1.仓储基地建设费用 3,792.00 3,792.00 2,500.00 

1.1 场地租赁费用 2,500.00 2,500.00 2,500.00 

1.2 场地装修费用 750 750 0 

1.3 设备投资费用 542 542 0 

2.运营支持人员费用 852 852 852 

3.推广费用 3,000.00 3,000.00 3,000.00 

4.基本预备费 2% 152.88 0 0 

小计 7,796.88  7,644.00  6,352.00  

合计 20,400.00  20,000.00  12,208.00  

如上表所示，本次募集资金视作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2,208.00 万元，占

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61.04%。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 5

条规定：“通过配股、发行优先股或者董事会确定发行对象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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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方式募集资金的，可以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发

行人本次发行属于董事会确定发行对象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募集资金

的，可以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募集

资金视作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募投项目涉及租赁场地的，相关租赁场地是否存在权属瑕疵，是否已

经签署相关租赁协议，租期是否与运行期限相匹配，是否存在场地落实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运营服务支持建设项

目均涉及租赁场地事宜。 

1、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该项目涉及门店场地的租赁，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公司暂未正式签署租赁合同，预计募集资金到账后开始租赁协议

签署事宜。 

2、运营服务支持建设项目 

该项目涉及仓库场地的租赁，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公司暂未正式签署租赁合同，预计募集资金到账后开始租赁协议

签署事宜。 

3、是否存在场地落实风险 

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涉及租赁场地的选址依据量贩零食业务的门店特

点，综合考虑目标消费群的构成、消费习惯、消费水平、预期客流量、交通便

利条件等多种因素。根据发行人关于项目选址的市场调研的说明，符合条件的

可选租赁物业较多，门店租赁场地落实风险较低。 

运营服务支持建设项目涉及的仓储基地租赁选址，由于公司在仓储体系的

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完善的仓储管理体系，包括产品出入库管理、

供应链管理等方面，能够应对不同区域、不同产品的需求，且公司已经建立了

一支仓储管理经验丰富的团队，能够为本项目仓储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因

此，仓储基地场地落实风险较低。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场地落实风险较低。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12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和运营服务支持建设项目，投资金额测算谨慎合理，本次募集资金视作补充

流动资金的比例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募投项目涉及场地租赁，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暂未正式签署租赁合同，但可选租赁物业较多，场地

落实风险较低。 

二、结合合并报表科目情况，说明发行人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

今，发行人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是否涉及募集资金的调

减 

（一）财务性投资的认定标准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

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规定，“（一）财务性投资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类金

融业务；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不包括投资前后持股比例未增加的对集团

财务公司的投资）；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股权投资；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

金；拆借资金；委托贷款；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等。（二）围

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以收购或者整

合为目的的并购投资，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拆借资金、委托贷款，如符

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三）上市公司及其子

公司参股类金融公司的，适用本条要求；经营类金融业务的不适用本条，经营

类金融业务是指将类金融业务收入纳入合并报表。（四）基于历史原因，通过发

起设立、政策性重组等形成且短期难以清退的财务性投资，不纳入财务性投资

计算口径。（五）金额较大是指，公司已持有和拟持有的财务性投资金额超过公

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不包括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类

金融业务的投资金额）。” 

（二）结合发行人合并报表相关科目分析，公司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

务性投资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持有金额

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

托理财、长期股权投资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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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科目 账面余额（万元） 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1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2 其他应收款 8,569.68 否 

3 其他流动资产 681.77  否 

4 长期应收款 - - 

5 长期股权投资 - - 

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 

7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10.42  否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8,569.68 万元，主要系保

证金及押金、备用金、为员工代垫的社保公积金及医疗费用等，不属于财务性

投资。 

（2）其他流动资产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余额为 681.77 万元，为待摊费

用和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3）其他非流动资产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为 2,010.42 万元，为预

付的装修费、工程及设备款，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财务报表中不存

在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三）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具体情

况，是否涉及募集资金的调减 

2023年2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关于本次发行的

议案。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2022年8月20日，下同）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照核查，公司不存在

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情形，具体分析如下： 

1、投资类金融业务、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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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公司不存在已实施或拟实施的类金融业务及投资，不存在投资金融业务的情

形。 

2、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股权投资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公司已实施的、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以外的股权投资为，通过控股子公

司南京万优商业连锁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并持有的南京万念商业连锁管理有限公

司49%股权（注册资本为10万元，尚未实缴）。根据南京万念商业连锁管理有

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发行人的说明，投资设立该公司系公司围绕量贩零食业务

合作目的开展的股权投资，不属于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股权投资。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已实施或拟实施的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股

权投资。 

（3）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公司不存在已实施或拟实施的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 

（4）拆借资金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公司不存在已实施或拟实施的拆借资金。 

（5）委托贷款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公司不存在已实施或拟实施的委托贷款。 

（6）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公司不存在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无不存在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不

涉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调减。 

综上，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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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不涉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调减。 

三、核查依据、核查方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依据、核查方式 

本所律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1、查阅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了解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

况； 

2、取得发行人的说明； 

3、取得发行人关于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租赁场地情况的规划； 

4、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对于财务性投资的规定，了解财务性投资的认定标

准； 

5、查阅了发行人的审计报告、财务报告、相关公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

对公司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是否存在财务性投资进行

核查； 

6、访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公司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

个月起至今是否存在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运营服务支持建设项

目，投资金额测算谨慎合理，本次募集资金视作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符合相关

规定；本次募投项目涉及场地租赁，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

暂未正式签署租赁合同，但可选租赁物业较多，场地落实风险较低。 

2、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的情

形，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前六个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

司不存在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不涉及本次募集资金的调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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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   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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